附件3

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

申报材料

集群名称：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产业集群

所在地市：××市

主导产业：

填报日期：2026年   月    日

目  录

1.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申报表； 

2.市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现场核查符合性说明；

3.被认定为市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（专业镇）佐证材料；
4.集群内重点企业名单（自治区级以上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、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等）；

5.集群已开展的产业链强链补链工作佐证材料；

6.集群已开展的产业链资源协同协作工作佐证材料；

7.集群已开展的质量品牌建设工作佐证材料；

8.集群内中小企业近三年主持（起草单位排名前三位）或参与制修订标准清单；

9.集群已开展的创新平台建设情况清单及佐证材料；

10.集群内中小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清单（包括发明专利、国防专利、植物新品种、国家级农作物品种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）；

11.集群开展的数字化服务工作佐证材料；

12.集群开展数字化新模式新业态推广工作佐证材料；

13.集群碳排放监测机制；

14.集群已开展的绿色低碳相关工作佐证材料；

15.集群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水平佐证材料；

16.集群已开展的国际合作交流活动佐证材料；

17.集群或集群内企业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清单、营业执照等；

18.集群已开展的发展环境治理工作佐证材料；
19.集群已建设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清单及认定文件；

20.集群已提供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清单、合同等；

以上申报材料按顺序双面打印，目录增加页码，装订成册（A4纸）。
